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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16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十一批7件信访件，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十一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一批 2025年6月16日）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山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20批）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件情况统计表（第1-20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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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街道新时代城市广场
C 区南侧堆放大量建
筑垃圾。

聊城市东昌府区嘉明
工业园凤凰园片区德
凯建材有限公司晚上8
点以后粉尘污染扰民。

聊城市莘县古云镇山
东莘县正升化工有限
公司环评报告书中的
生产工艺与实际不符。

聊城市临清市先锋路
街道权庄村与临西县东
枣园乡汪江村、运河东汪
江村地处山东、河北两省
交界，该区域钢管冷轧、
铸造、电机喷漆等行业企
业的噪声、废矿物油、废
气等污染问题监管缺
位，影响周边居民。

聊城市高唐县清平镇
旧城林场存在盗伐树
木、破坏森林情况。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蒋官屯街道孟庄村聊
城市旭辉钢管有限公
司存在以下问题：1.工
厂夜间噪声扰民。2.
私自改造两条生产线，
手续不全。3. 私挖暗
沟排放废油废水。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蒋官屯街道季海村山
东聊城旭超钢管有限
公司2023、2024年检测
报告造假，私卖废油给
润滑油厂家，无手续私
自改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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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6月7日，聊城市政府组织市城市管理局、东昌府区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新时代城市广场C区南
侧”为羡林苑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东昌府区柳园路与文化路交叉口，规划建设8栋楼宇，2021年开始施工，目前因资金紧张处于停工状态。经调查，现
场堆存地基土，高度8至9米，约2.6万立方米，由粉土和黏性土组成。2.6月8日，建设单位委托山东博琛岩石工程有限公司对该土堆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显示该土堆的组成部分为素填土，以粉土和黏性土组成，不存在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6月7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聊城市东昌府
区德凯建材有限公司位于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纬一路南、经四路东，主要从事硅酸钙隔热颗粒生产销售，年产300吨硅酸钙隔热颗粒建设项目已履行
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2.该公司生产工艺为：原料（亚硅酸钙粉、环氧树脂、聚酯树脂、硫酸钡、钛白粉）—投料混料—压
片—粉碎—成品。粉尘来源于混料、粉碎等生产环节，生产设备全部位于密闭车间内。混料环节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
放，粉碎环节粉尘经粉碎机自带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3.查阅该公司近半年的生产记录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台账，该公司生产时间为8∶00-19∶00，
其他时段不生产。4.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车间内外未发现明显粉尘。6月7日下午，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分局委托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有组织和无组织粉尘开展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达标。该公司生产车间东侧上方玻璃破损，随即督促该企业进行更换。

6月7日，莘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县化工产业园服务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莘县正升化工有限公
司，位于聊城市莘县古云镇盛云路北首，行业类别为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该公司共有两个项目，一是年产6000吨邻氯苯腈、
3000吨2-氰基-4-甲基联苯、500吨2-氰基-4-溴甲基联苯项目，该项目于2014年2月通过环评审批（聊环审〔2014〕6号），2019年6月一期年产6000吨邻氯
苯腈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其他未建设；二是邻氯甲苯氯化系列产品及BIT项目，该项目于2023年3月通过环评审批（聊行审投资〔2023〕10号），
目前已建设完成，正在组织竣工验收。2.调阅该公司环评及排污许可等资料，年产6000吨邻氯苯腈项目主要设备有氯化釜、水解釜、精馏釜等，生产工
艺为：液氯气化—氯化—精馏—水解—蒸馏—尾气吸收；邻氯甲苯氯化系列产品及BIT生产项目，BIT生产项目主要设备有缩合釜、氯化釜、粗碱溶釜、
碱溶釜、蒸馏釜、脱色釜等，生产工艺采用邻氯苯腈法生产BIT，邻氯苯腈在催化剂四丁基溴化铵作用下与甲硫醇钠反应，然后经氯化—碱溶—过滤—
酸化反应得到BIT。3.6月11日，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邀请行业专家对该公司现场工艺流程、产品原料、生产规模和主要生产设备与环评文件进行了
逐一检查核对，并出具了论证意见，认为该公司实际建设生产工艺与环评中生产工艺一致，未发现环评报告书中生产工艺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6月7日，临清市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分局、先锋路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经排查，权庄村现有2家
钢管冷轧公司，均已办理相关环评手续；9家钢管切割加工部、4家电机配件加工部、1家电机水性涂料喷涂，均属环评豁免类，不需办理环评手续；无铸
造企业。其中涉及产生废气企业3家、产生废矿物油企业2家、产生噪声企业16家。2.涉及产生废矿物油的企业为临清振鹤管业有限公司、临清市鹏兴
水暖管件有限公司。经调阅两家公司危险废物转移联单，2024年以来产生的废机油已按照相关规定交由有资质第三方公司进行转运，转运量分别为
0.017吨、0.015吨。产生废气的3家企业为临清振鹤管业有限公司、临清市鹏兴水暖管件有限公司、临清市猛牛电机制造经营部。现场调查时，3家企业
涉气工序均已建设配套废气处理设施并正常运行。3.6月7日—8日，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3家涉气企业有组织、
无组织废气开展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达标；对临清振鹤管业有限公司等16家昼夜间噪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达标。4.现场调查时发现部分企业存在环
境卫生脏乱差问题。

6月7日—8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高
唐县国有旧城林场于1959年建场，位于高唐县西南黄河故道沙区，南接清平镇，北邻三十里铺镇，与林场相邻村庄23个，对外开放，无封
闭区域。林场东西5.98公里，南北5公里，经营面积15573亩。2.经全面调查，未发现盗伐树木、破坏森林资源的情况。在日常监督管理
中发现，有周边群众在林场内捡拾枯枝、枯死苗木和私自挖掘根繁苗木、竹笋、花卉以及盗取苗木支撑杆、林下灌溉设施等现象，一定程
度上干扰了苗木生长，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管理活动。

6月7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蒋官屯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
聊城市旭辉钢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钢管制造加工，建设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生产工艺为：圆钢—锯
切—加热—穿孔—冷却—冷轧—切头—入库。2.6月7日夜间，该公司正在生产，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南、北厂界噪声超标。3.该企业有两条年产10000吨无缝钢管生产线，均使用步进式加热炉，
现场调查时，一条生产线正在生产，另一条生产线的加热炉正在大修，两条生产线均与环评一致。4.该企业主要用水为穿孔工段循环冷却水，用于管件
和工模具冷却。该冷却水经导流槽流入循环水池并循环利用，不产生含油废水，无外排废水。对厂区及周边进行排查，未发现暗沟及废水排放口。

6月7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部、蒋官屯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山东聊城旭超钢管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钢管制造加工，建设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
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生产工艺为：圆钢—加热—穿孔—打头—冷拔—退火—校直—切头—入库。 2.调阅该企业2023年、2024年自行检
测报告、电量监控记录，并登录山东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查询，第三方检测公司已将现场采样照片、原始记
录上传信息服务平台，信息服务平台的原始记录内容与该企业提供的检测报告的原始记录内容、检测结果相符。未发现检测报告造假情
况。3.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油主要为废润滑油，与有资质的危废公司签订了委托处置合同。因废润滑油一般回用于机械零件润滑，
产生量较少。调阅该企业近3年危废转移联单和危废管理台账，2022年全年未产生废润滑油，2023年产生量为1公斤，2024年产生5公斤，
2024年3月8日将库存的6公斤委托处置后至今未再产生。但现场核查时发现，该企业对废润滑油收集措施不完善，导致部分废油未能有效
收集。4.该公司将斜底加热炉替换为更加环保高效的步进式加热炉，并按规定向工信部门完成了技改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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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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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督 促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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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污染
物 达 标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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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边 群 众
生 活 和 环
境的影响。

加 大 监 管
力度，督促
企 业 依 法
依规经营。

处理和整改情况

聊城市政府责成市城市管理局、东昌府区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督促项目
建设单位对土堆进行覆盖，并限期清理，7月20日前将土堆高度降低至新
时代小区院墙以下，改善群众观感；因该项目后期需要回填土方，剩余部
分于2026年5月底前完成回填。2.加强监管，依法查处违法堆放建筑垃
圾行为。3.做好解释工作，争取得到群众理解和支持。

东昌府区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采
取以下措施：1.督促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废气稳定达标排放，落实降噪措施，并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减少对周边
居民生活和环境的影响。2.加强日常监管，对发现的环境问题，依法依规
调查处理。

莘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县化工产业园服务中心采
取以下措施：1.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污染设施正常运行，
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2.加大监管力度，对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予
以查处。

临清市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分局、先锋路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
施：1.督促噪声排放值接近临界值的临清振鹤管业有限公司对车间墙内
部加装隔音棉，提升隔音降噪效果。已于6月12日完成。2.加大监管力
度，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废气、噪声超标排放、非法处置废矿物油等违法行
为。3.走访附近居民，解决群众诉求。

高唐县政府责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国有旧城林场采取以下措施：1.
进一步完善护林员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压实责任，增加巡林频次，确保
24小时有人值守。2.强化现代监管手段，在林区出入口、关键道路节点、
历史易发问题区域及视野开阔制高点增设高清红外监控摄像头，配套建
设智能识别预警系统，弥补人力巡护短板，提升监管能力。3.深入开展资
源保护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积极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体系。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责成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蒋官屯
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1.6月11日，对聊城市旭辉钢管有限公司厂界
噪声超标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聊环立字〔2025〕2-001号），并下达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聊环责改字〔2025〕2-001号），责令该公司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2.督促该企业制定整改计划，对厂房外墙加装隔音
棉，并开展监测，根据监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预计6月30日前整改
完成。3.加大监管力度，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责成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
采取以下措施：1.督促企业及时清理地面，加强设备维护，完善油
污收集措施，避免废油污染地面。2.对该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检测
机构开展全面调查，严厉打击弄虚造假和不实监测行为。3.加大
监管力度，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危险废
物规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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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段
性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县市区（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信访
件（件）

1

2

1

0

1

0

0

0

0

0

0

0

5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1

2

0

0

1

0

0

0

0

0

0

0

4

大气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3

土壤

0

2

0

0

1

0

0

0

0

0

0

0

3

生态破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噪声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辐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

4

2

0

3

0

0

0

0

0

0

0

11

重点关注件
（件）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县市区（市直）

东昌府区

茌平区

临清市

冠县

莘县

阳谷县

东阿县

高唐县

经开区

高新区

度假区

市直

共计

累计交办信访
件（件）

21

12

4

4

7

8

5

8

4

4

2

4

83

污染类型及数量（个）

水

2

3

0

2

4

2

3

3

1

0

0

2

22

大气

10

5

1

1

4

4

5

6

2

0

0

0

38

土壤

6

5

0

1

2

2

1

0

0

0

2

0

19

生态破坏

1

1

0

0

0

0

0

1

0

1

0

1

5

噪声

4

0

4

1

0

1

0

1

2

2

0

0

15

辐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固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1

0

0

0

1

1

0

1

4

合计

23

14

5

5

11

9

9

11

6

4

2

4

103

重点关注件
（件）

1

1

0

0

2

2

1

1

1

0

0

0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
规和有关规定，现将聊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 D-1-A 街区及中华路东、燕山
路西、嫩江路南、辽河路北地块控制
性详细规划调整方案予以公告，公告
时间自 2025 年 6 月 17 日至 2025 年 7
月 17 日，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
议，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对公告内容
享有听证的权利，如需听证，请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五日内向我局提出
听证申请，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如有意见、建议，请在公告期内以书
面形式署名交我局（需提供有效身份
证明）。

委托单位：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电话：0635-8518806
规划单位：聊城市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
电话：0635-8311979
附注：
1.方案示意图
2.公告地点：聊城日报、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公示栏及网站、项目现场
主要调整说明：（1）落实相关专项

规划，补足教育、环卫、停车、供电等设
施；（2）对原规划广场用地进行优化；
（3）对原规划文化用地进行优化。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25年6月16日

国土空间规划
调整方案批前公告

聊
城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D

-
1
-
A

街
区
及
中
华
路
东
、燕
山
路
西
、

嫩
江
路
南
、
辽
河
路
北
地
块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调
整
前

聊
城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D

-
1
-
A

街
区
及
中
华
路
东
、燕
山
路
西
、

嫩
江
路
南
、
辽
河
路
北
地
块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
调
整
后


